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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預警 

與使用權資產減損有關 

本公告乃由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 13.25（1）（b）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日有關出售目標集團的公告（「該

公告」）。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條款與該等公告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本公司謹此告知出售已完成。 

 

此外，本集團有一份為期 20 年的長期不可撤銷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乃租用

一處物業供目標集團使用（「租賃合同」）。 租賃合同由公司的一家子公司

醫諾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承租人」）簽署。 因此，於出售事項完成後，租

賃合約項下的所有權利及義務將歸本集團所有。 然而，出售完成後，承租人

已停止向租賃合同的業主（「業主」）支付租金。 

 

目前，業主、目標集團和醫諾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正在談判一項新的租賃協議，

該協議將取消原始租賃合同，並解除承租人在租賃合同下的所有未來義務

（「談判」）。 

 

然而，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所產生的租賃合同下的使用權資產

不再為集團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賬面值為

1.63 億港元的使用權資產將全部減值，這將導致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合併淨收入減少。 



 

       
 

董事有信心談判將取得圓滿成功，將減少負債以減輕使用權資產減值對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淨收入的影響如上文提到的。 董事

應根據未來的發展情況和談判的結果，根據《上市規則》向聯交所作出未來

的公告和備案。 

 

請注意，本公告中包含的信息僅是董事會根據管理賬目參照當前可用信息進

行的初步評估，未經公司審核員審查或審核。 

 

本公司將向股東及公眾通報有關談判的任何重大發展，並將根據上市規則於

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許中平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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